
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所屬澎湖生活博物館預售票申購管理要
點

九十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實施

　　　　　　　　　　　　　　　　　　九十九年七月十五日修正

一百零五年一月十四日修正

一百零七年八月三十一日修正

一、為促成澎湖縣政府文化局（以下簡稱本局）所屬澎湖生活博物館（以下

簡稱本館）與本地觀光業者合作之機會，並鼓勵機關、學校及團體善用

本館教育資源，依據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所屬澎湖生活博物館規費收費標

準，特定本要點。

二、購票數量及價格：

（一）一次購買五十張以上未滿五百張者，按全票七折計。

（二）一次購買五百張以上未滿一千張者，按全票六折計。

（三）一次購買一千張以上未滿二千張者，按全票五折計。

（四）一次購買二千張以上者，按全票四折計。

三、購票資格：

（一）依規定合法成立之旅行社、遊覽車公司、飯店旅館業或民宿業。

（二）前項業者得透過相關公會、協會統籌購票使用。

（三）一般團體（限辦理活動或教育用），來文申請經本館層轉核可者。

四、購票方式：

（一）親自購買：檢齊公司或商業登記證，與店章（印信）、負責人印章，

一般團體攜單位章及負責人章，至本館售票口填具申購書（附件

一）辦理。

（二）委託購買：負責人檢齊前項證件後，以委託書（附件二）委託他人

代購。

（三）通訊購買：檢齊申購書、各項證件、資料暨票券款（銀行本票、保付支

票、郵局匯票或匯款收據，受款帳號零二四零三八零零二八二二台灣

銀行澎湖分公司，戶名「澎湖縣政府文化局」），掛號郵寄至八八零

五零澎湖縣馬公市新生路三百二十七號，澎湖生活博物館收，經審

查無誤後，以限時掛號郵寄票券或領票證及預售票代領委託書（附

件四）。



（四）前項所稱之證件影本應於適當處加註「本影本與正本相符」字樣，並

加蓋負責人印章。

五、票券管理規定：票券管理方式分為保管立帳及票券預領兩種方式。票券ㄧ

經出售概不受理退換，且不受票價調整之影響。

（一）保管立帳管理：

1.申購資料經審查核可後，本館視承購者所需，即發給領票證，上限

四十張，並另製預售票領用登記表（附件三）。

2.承購者所屬之代表人員方得憑領票證或填具預售票代領委託書至本

館領票帶領遊客入館參觀。 

3.承購者所屬之代表人員所持之領票證，需有本館防偽鋼印、承辦人職

章、發行日期章，與本館最新推出之代表字樣或圖樣及承購者基本資

料，所持之預售票代領委託書需填具完整，否則拒絕領票。 

4.領票證於毀損嚴重、遺失過多、被盜用或發生其他不利領票證使用等

之情事，承購者得向本館提出換證之需求，並繳回全數舊有領票證。

5.本館所出售之預售票採由本館保管立帳，以承購者入館人數減帳方

式使用，並紀錄於預售票領用登記表。

6.承購者需負保管領票證與預售票代領委託書之責任，若領票證或預

售票代領委託書因保管不甚遭冒用，本館不負任何賠償責任。

（二）票券預領管理：

    1.票券一經售出，承購者得領用全數或部份票券，未領用之票券則由

本館登記於預售票領用登記表立帳保管。

2.承購者不得因自身利益而作出有害本館名譽之轉售票行為，如發生

類似情形，經本館勸導無效，本館得撤銷其購買預售票之資格。

六、為利票券控管，承購者所購之預售票，請於五年內使用完畢。

七、本館得依經營管理上之需求調整票券管理方式。


